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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發生的一件海上喋血案「特宏興368號」，海巡署的報告中：
「二船會合，經初步偵查證實，漁工因不服船長管教，致發生口角，
在毆打船長後，痛下殺機推落海中，又恐東窗事發，將輪機長活活
推落大海滅口，漁工亦坦承上情不諱。」

法扶律師訪談提及，當海巡隊人員上船登檢的第一時間，由於語言
不通的緣故，當事人沒有自首的機會，即使航程中已坦承殺害。

此外被告人數眾多，皆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庭上所用的語言，法院
開庭的時候，一度發生通譯傳譯內容與在場旁聽的印尼辦事處官員
聽到的內容有所出入，無法確保正確性。
「我記得是7、8個共同被告，當然還有律師等等，人是很多的，只
有一個通譯，他講錯了沒有人可以糾正……」(C律師)

特宏興案的法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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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八尺門的辯護人，我有看完，我看完會滿驚訝
的說，欸對我從來沒有想過翻譯會有這方面的問
題，……我也沒有遇過當事人去拒卻過通譯。」

「通常整個過程沒有人有意見，程序也很順暢，其實
不容易去發現問題。我也是看到這個題綱才想說，那
他拿到中文的東西，他不見得看得懂怎麼辦？」(L法官)

接受訪談的法官坦言不曾遇過當事人拒卻通譯或是爭
執關於訴訟文書的問題。

《八尺門的辯護人》對於法官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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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審判中若發生語言障礙之情形，或處境不利民眾沒有足夠資源為自己

辯護時，有權運用正確及有效的通譯及獲取辯護資源，這是獲得公平

審判不可或缺的要件。

法院通譯在現實上仍有通譯人員素質及傳譯品質不佳等情事。(外事警

察或陪同當事人出庭的社工員充當臨時翻譯之案例)

過去公設辯護人被詬病法庭現場行禮如儀、辯護品質不佳、缺乏獨立性，

到現行指定辯護制度多軌並存。

核心理念-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

NGO法庭觀察及新聞個案

1999年司改國事會議逐步廢除公設辯護人制度

目前的制度現況，是否可以保障被告實現
訴訟防禦權，獲得公平審判。 3



工作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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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

• 向長期關注本議題的公民團體及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 框設制度面涉及之利害關係人（包含：外事警察、檢
察官、法官、法律扶助律師、約聘通譯、書記官、義
務辯護律師、公設辯護人、約聘辯護人）進行訪談、

• 函詢涉及之機關並辦理機關座談
• 委託研究

於收集專家學者意見、實務工作者意見、機關回應以及
委託研究之成果後，撰擬本會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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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制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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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訪特約通譯人員都提到陪同警調執行搜索的經驗：

「比如說高利貸，他要搜索那些是用菲律賓文，他會叫
我去翻譯那些每一頁記的東西……證據也要幫他們翻
譯。」
「要搜索、要抓人，就是會安排在晚上，那通常我會要
求說我可不可以，站在最後面那邊……就是比較安全。」

陪同搜索，除了可能會有安全的疑慮之外，另一位特約
通譯人員也提到可能有被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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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過就是毒品案，一次來了7、8個被告，因為一起進來，
那就我一個，然後每一個都有法扶的律師，因為他們是外國人，
他們一人一個，總共這樣子加起來就是16個人，我一個人翻。」

一位特約通譯人員曾有24小時連續翻譯的親身經驗，也是毒品
案，那一天他從調查局開始傳譯，接著地檢署、然後一直跟到
聲押庭。「那天我喝了五杯咖啡，最後一杯是法官請的，他對
我說：老師，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每個人講話，我都
要講，當事人那時候外國人6個、台灣人3個，律師大概10幾
個......只有我一個（通譯）。我說我太累了，可不可以再叫
一個通譯？後來法官是說：老師，如果我再叫一個通譯，你的
費用要除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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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工作最刻骨銘心的經驗，受訪的特約通譯認為是陪同外
國人的父母、親人、朋友去殯儀館指認大體：

「當天早上在警察局，然後到檢察署，然後晚上還說要留下
來，我說什麼事嗎？他說因為他們要認屍，我說，蛤！我心
裡沒有準備。」
「到那邊的時候，那個檢察官說，你陪他朋友進去，去認屍
體……我就想說蛤！我整個傻掉了……默默就出去叫，我說：
那個檢察官叫你進去，去認你的朋友。他說：老師，我很怕，
我可以不進去嗎？我就想說，你怕事實上我也是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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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司法通譯制度

偵查階段 警察機關詢問筆錄
檢察官調查訊問

審判階段 近用性
正確性
中立性
預算與費用支給

矯正機關 律師接見
在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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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制度-辦理方式

司法院

法務部

警政署

現職通譯

約聘通譯

臨時通譯

合意選任通譯

約聘通譯

臨時通譯

現職通譯

外事警察

特約通譯

臨時通譯

移民署、衛政、社福 公共事務通譯

其他領域 外語諮詢人員

行政院通譯精進試辦計畫範圍(移民署主管)

研究課題

司法通譯近用性

司法通譯正確性

司法通譯中立性

國家資源配置

法扶基金會

矯正機構

研究方法

文獻回顧、專家諮詢、
利害關係人訪談、機關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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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制度-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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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制度-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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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制度-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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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制度-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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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制度-結論
當事人及關係人難有通譯近用性

◆各機關依據的規範，位階極低，僅有法院特約通譯是由司法院依據各法院組織法授權訂定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對通譯資料庫或名冊有需求的是機關，而非當事人及關係人。

無法有效確保卷證資訊獲知權

◆依《法院組織法》第99條，訴訟文書應用我國文字。但有供參考之必要時，應附記所用之
方言或外國語文。目前訴訟文書並未主動提供附記當事人所需方言或外國語文之翻譯版本。

現場難以確知傳譯內容的正確性，事後檢核困難

◆目前只能依靠具結、偽證罪、通譯倫理規範以及錄音錄影等手段，並無事後抽查與檢核的機
制。若當事人對傳譯內容有爭執時，可以聲明異議、更正筆錄。或循上訴等程序進行救濟。

13

各機關汰除通譯人員，欠缺橫向聯繫

◆警告或撤銷合格證書之不適任特約通譯，除了移民署與警政署之間會以函文互相通知外，其
餘機關之間並未建立橫向聯繫通知的機制。 16



司法通譯制度-結論

通譯人員的中立性有賴檢審依個案判斷利益衝突

◆通譯人員遇有法定應自行迴避事由，不得執行傳譯職務。如當事人發現通譯有利益衝突，也
可以聲請迴避，由檢察官、法官依個案情形自行判斷。

案件成長快速使人力及預算均嚴重不足

◆通譯需求隨外國人在台人數而增加，每年預算卻不足額編列通譯費用，須從其他經費勻支，
矯正機關未曾編列通譯費用。

支給標準不一致且通譯酬金偏低

◆各機關酬金支給標準不一，整體而言酬金偏低，將難以找到專業的通譯人員願意來列冊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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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制度-建議

整合各機關通譯規範，制定
通譯專法

建立國家級通譯服務機制或
授權專責機構辦理

持續統整各階段資源，足額
編列預算

強化通譯人員保障：所得、
社會保障與人身安全

運用數位科技輔助，發展語
音辨識系統

將語言不通者列入強制辯護
適用範圍

充分防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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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制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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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指定辯護制度

從程序正義到實質平等 不平等的訴訟資源
人權公約彌補權利不平等

台灣指定辯護制度之進程 指定辯護的保障群體
逐步前行的指定辯護制度

制度革新中的重疊與困境 被動建立關係的當事人與辯護人
辯護人的基本資格與報酬平衡
各種類型辯護人的關鍵問題
不同辯護人辯護案件的差異

變動局勢下的司法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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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制度-議題背景

廢除公設辯護人制度，強制辯護案件及爲無資
力被告提供義務辯護協助案件得利用各地律師
公會之人力資源，由法院指定律師擔任辯護人，
並以原公設辯護之相關預算移爲必要之經費。
於過渡時期，應嚴格考核並積極淘汰不適任之
公設辯護人。以及建立法律扶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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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制度-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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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制度-
辯護人選擇偏好(統計)

從案件總量來看

◆地方法院案件由公

設辯護人處理案件

最多

◆高等法院近年有公

辯逐漸轉往義辯的

趨勢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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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制度-辯護人選擇偏好(訪談)

法院

律師

公辯

效率及主導性影響了選擇偏好，
但量能造成公辯無法退場小結

庭期可否配合、是否需簽署委任
狀、法院經費是否足夠

法院政策(成本上評估)、簡單或已
認罪案件

一造辯論判決、
複數被告利害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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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制度-獨立性不足

➢行政隸屬造成潛在壓力

➢與法官形成日常工作關係

➢當事人信賴不足

辯護人依法應「專為被告利益而活動」但制度身分造成
角色衝突及結構性不獨立，存有制度性壓力。

➢酬金由承審法官裁定

➢律師名冊審查及汰除由法院

認定

➢《法律扶助法》所設立的財團法人，組織法與審判機關分離，

運作核心為董事會。

➢案件指派及酬金給付由法扶各分會主導，不受法院指揮監督。

公設辯護人、約聘辯護人 義務辯護律師

法律扶助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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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辯護人及約聘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管理規則》審查、重審規範

及年終考核評鑑程序

義務辯護律師

➢ 各法院得徵詢在地律師公會意見制定列

入移出名冊標準

➢ 訪談反映僅「極為嚴重」啟動排除程序，

且流於形式

指定辯護制度-資格門檻、規範密度不足

公設辯護人 約聘辯護人 義務辯護律師 扶助律師

規範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公設

辯護人應就具有左列資

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公設辯護人考試

及格者。

二、具有地方法院或其

分院法官，地方法院或

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任

用資格者。

三、經律師考試及格，

並執行律師職務3年以上，

成績優良，具有薦任職

任用資格者。

四、經軍法官考試及格，

並擔任相當薦任職軍法

官4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就國內外大專院校以

上畢業得有證書且領

有中華民國律師證書，

並在中華民國執行律

師職務2年以上者公

開甄選之。

地方法院

除應具備律師資格外，

考量辦理案件性質（如

智慧財產案件）及地區

性，由各法院自行或與

律師公會協商適格條件。

高等法院

為維護被告訴訟權益，

本院轄區各律師公會

（下稱公會）應審慎遴

選執業一年以上且得於

本院執業之優良律師，

按年度將義務辯護律師

名冊送本院，該名冊之

派案、審核等事項，另

由本院定其作業規定。

具2年以上執行業務

經驗，得向分會申請

擔任扶助律師，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曾任法官、檢察

官、軍事審判官、軍

事檢察官、公設辯護

人。

二、檢具所承辦不同

案號書狀10份，經基

金會審查合格者。

扶助律師
➢ 律師評鑑專門委員會負責

➢ 訪談反映稽核程序繁瑣及複雜

資格門檻 規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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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辯護律師的辯護表現時，從當事人的

角度，會直接聯想到的是這場官司的輸贏、

刑期的長短，這通常被視為衡量辯護好壞

最直接的標準。然而，這些表面上的指標

是否能真實反映辯護人辯護表現呢？

指定辯護制度-一、二審辯護人轉換

「臺灣高等法院指定辯護案件作業流
程」，提供一二審更換律師的依據

「法律扶助基金會派案辦法」，更
提供指定特定律師的依據

➢ 由被告自行選任的律師，其委任
延續性最高，一審選任律師的案
件中，有超過七成在二審仍由選
任律師辯護；其次為法扶律師
63.8%，再來是公設辯護人
43.3%，最後是義辯的14.8%。

➢ 一審公辯轉為二審法扶的比率達
27%，一審義辯轉為二審法扶的
比率達39%，顯示二審案件確實
存在轉向法律扶助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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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制度-結論

基於案件量與庭期效率考量，壓
縮辯護人與被告建立關係、充分
準備辯護及實質聯絡的空間。
一二審辯護人轉換，透過選擇權
反映追求認知上之有效辯護。

公設辯護人與約聘辯護人:
與一般性意見第32號所警示之
「制度性壓力，對辯護策略的獨

立性構成潛在影響

義務辯護律師:
資格門檻、訓練與評鑑機制密度
不足，難以符合公約對「有效代

表被告」的要求

法律扶助制度:
最能回應 ICCPR 對有效辯護的結
構性期待，但其高成本與量能限
制，使其難以單獨承擔全面性的

指定辯護責任。

國家確保被告實際獲得獨立、充分且

具實質意義的法律協助即「有效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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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制度制度-建議
 建議檢討公設辯護人與約聘辯護人之制度定位，降低結構性不獨立風險。

可借鑑美國「Public Defender Office」的制度

 建議提升義務辯護律師制度之規範密度與品質治理機制，並重新思考透過

建立審檢辯考訓一元化制度，齊一法律專業人員素質的可能性。

 建議在制度設計上兼顧審判效率與被告「充分準備與聯絡權」。並思考提

升法扶銜接法院提升訴訟排程效率，以實踐司改國是會議決議公設辯護人

（含約聘辯護人）逐步落日的期待。

 指定辯護制度之改革，應跳脫單一辯護人類型或短期人力調度思維，從整

體治理與人權責任出發。建議推動整體性指定辯護制度改革，回應公約對

國家積極義務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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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防禦，有效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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